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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请仔细参照《填表说明》填写有关内容。


推荐表填表说明
1．“姓名”栏中填写户籍登记所用的姓名，姓名（包括少数民族干部的姓名）用字要固定，不能用同音字代替。
2．“出生年月”栏中填写出生年月和年龄，一律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年份用4位数字表示，月份用2位数字表示，如 1990.01。
3．“民族”栏中填写民族的全称（如汉族、回族、朝鲜族、维吾尔族等），不能简称“汉”、“回”、“鲜”、“维”等。
4．“籍贯”栏中填写本人的祖居地（指祖父的长期居住地）。按现行政区划填写，应填写省、市或县的名称，如“辽宁大连”“河北盐山”。直辖市直接填写城市名，如“上海”“重庆”等。
5．党派须如实填写党派名称或注明无党派，如“中共党员”“民建”“九三”“无党派”等。
6．“入党时间”栏要如实填写，一般填写到月份，一律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年份用4位数字表示，月份用2位数字表示，如“1972.04”。
7．“学历”“毕业院校及专业”应填写接受相应教育的最高学历，以毕业证书为准。
各类成人高等院校毕业生，应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或经其认可的部门、单位出具的学历证明为依据；接受党校教育的，以各级党校出具的学历证明为依据。不能随意填写“相当××学历”。
8．“学位”“授予单位及时间”应填写接受相应教育的最高学位，以学位证书为准，并写明何学科学位。
9．“现从事专业”栏中填写干部所熟悉的工作业务及专长。
10．“专业技术职务”栏中，应填写本人现担任的最高专业技术职务或现具有的最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11．“健康状况”根据本人的具体情况填写“健康”、“一般”或“较差”。
12．“照片”栏中应插入近三年彩色免冠证件照片，纸质版应粘贴彩色冲洗照片。照片背景颜色统一为淡蓝色。
13．“工作单位及现任职务”栏中填写干部担任的主要职务。
14．“学习工作简历”从大、中专院校学习时填起，一段经历先填起止时间，后填学习所在院校系及专业或工作单位及职务。
起止时间填写到年月（年份用4位数字表示，月份用2位数字表示），起止之间用“—”连接，如：“1991.01—2000.01”。起止时间输入完毕后输入两个空格，之后输入汉字部分。最近一段简历若无结束时间，则结束时间可用7个空格代替，与起止时间后的两空格共连续输入9个空格，如：“1991.01—”，之后输入汉字部分。
各段经历时间要前后衔接，上一段经历的结束时间即为下一段经历的开始时间，不得空断（毕业时间和工作时间衔接除外）。
工作单位和职务一律使用规范的简称。党内职务以市和各级党委批准任免的时间为准；行政职务（人大、政协及人民团体的领导职务）以行政任免或有关会议通过或选举的时间为准；党内职务和行政职务一并任免的，可按党内批准的时间合并填写。简历中出现的院校、专业、单位、处室名称等，均以当时干部人事档案内工作、教育材料记载的名称为准，后期名称变更的，不做修改。
在职攻读学历、学位的，临时离开工作单位连续半年以上及到基层挂职锻炼的，均应在本简历段后注明，如：（其间：2005.01—2008.09在××挂职）。在职攻读学历、学位的，也应在本年段的工作简历后加以注明。上述情况跨两个及两个以上简历段的，应在该经历结束所在简历段后另起一行注明，不写“其间”两个字。
15．“家庭主要成员”栏，主要填写干部本人的配偶、子女和父母的有关情况（配偶、子女填在前父母填在后）。父母已退休、离休、离岗退养等，应在填写原工作单位职务后加括号注明“，已退休”、“，已离休”等；称谓、姓名、年龄、政治面貌、工作单位及职务要填写准确。特别是“工作单位及职务”栏，工作单位、部门、职务要填全，子女若是学生，要填到年级，上大学的，则要填到院校系专业。称谓的写法要规范；配偶为妻子、丈夫，子女为儿子、女儿，多子女为长子、次子、三子、长女、次女、三女等，父母为父亲、母亲。家庭成员工作单位空白的，需填写当前或离（退）休前的最后任职单位及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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